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105年度校園原生植物棲地復育推廣計畫
壹、依據：臺北市永續教育中程計畫─鼓勵民間環保團體參與環境教育基地認養及校園原生植物復育活動。

貳、目的 

一、提升學校師生有關生物多樣性之知能與素養。

二、透過校園棲地原生種植物復育實際行動，培養學生觀察、學習臺灣原生物種之復育過程。

三、實踐綠色校園，增加臺灣原生動植物棲地。

四、建置田園城市新理念，藉由城市田園化，達成城市親近、自然之新風貌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。

肆、參與學校：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。

伍、辦理期程：自民國105年3月至105年12月。

陸、實施地點：臺北市學校校園之空地。

柒、申請期程及經費

一、申請期程：105年5月30日截止。
二、經費核結期程：105年12月1日。

  三、申請方式：有意願辦理之學校，依本計畫相關規定，附經費明細表及申請表，依限(105年5月30日前)報送本局申請補助事宜。

四、補助經費

   （一）本局補助每校上限為新臺幣9萬元，預計補助5校，得視申請需求增加補助校數。

    （二）補助之經費得作為校園原生植物棲地建置、講師鐘點費、校外教學參訪及原生種植物種苗採購等用途。

捌、辦理內容

  一、請各校先行評估校內設置地點、師資規劃等因素，並可結合學校家長或（社區）志工共同參與。

  二、學校可結合在地原生植物復育團體資源，規劃適宜之原生植物復育校育之課程。

   三、本計畫重視學生體驗學習，故應以學生參與為原則，並搭配認識在地原生動植物等解說課程，使學生學習觀察並參與植物生長過程。

玖、獎勵：參與本計畫學校提報成果資料，由本局從優核予實施成果卓越之學校主管及承辦人員敘獎。

拾、經費：由本局年度預算經費項下支應。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105年度校園原生植物棲地復育推廣計畫申請表

一、目標：

二、棲地範圍(平方公尺)：附校園平面圖
三、預定復育植物物種及數量：
   四、推廣活動：
五、預期成效：

六、經費概算：(如附件)
編列原則

(一)鐘點費：外聘講師鐘點費以每小時1,600元為限，內聘講師鐘點費以每小時800元為限。

(二)學者專家出席費：每出席一次會議2,000元，市府機關所屬人員不得支領。

﹙三﹚可編列購買資材費用但不得編列資本門預算。

﹙四﹚雜支：「不含雜支」之總經費5%為上限支用。[image: image1.png]



